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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审查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塑造两性平等观点 

以求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贡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支持选择的天主教徒组

织、健康与两性平等中心、女童权利倡议、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

妇女联盟、IPAS 和人口行动国际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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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1. 2010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审查《北京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以及该《纲

要》可如何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愿提出下列几点内容供在小组讨论时和

全体会议审议，这些内容侧重于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

力的后遗症；扩大男子对生殖健康的参与；使妇女能行使生育权利；将生殖健康

的各个方面联系或融合在一起。 

 A. 处理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的后遗症 
 

2. 安全理事会第 1820(2008)号决议呼吁各国政府揭露各种助长性暴力的虚构

传说，并采取措施，尤其是消除在冲突情势下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安理会第

1888(2009)号决议重申了这一内容。 

3. 《北京行动纲要》第 124 段(g)分段和第 125 段(a)分段不仅谈到冲突情势中

的性暴力，而且谈到日常生活中的性暴力，并呼吁制订战略，确保暴力的幸存妇

女不会因为对性别问题缺乏敏感认识的法律或司法惯例或执法行为而再次受害，

同时呼吁提供医疗、心理和法律服务，帮助她们应付暴力的后遗症。 

4. 除了消除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措施外，我们呼吁加强努力，切实执行各项方案

和干预措施，帮助身为家庭虐待和性虐待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妇女和女童应付身心

上的后遗症。这包括迅速提供治疗，医治身心创伤、采取紧急避孕、提供安全堕

胎护理、提供防止感染艾滋病毒的接触后预防手段、对性传播感染进行甄别和治

疗、以及向希望起诉或离开虐待的生活环境的妇女提供社会法律援助。 

 B. 扩大男子对生殖健康的参与 
 

5. 《行动纲要》第 107 段(e)分段和第 109 段(i)分段呼吁实施各种方案，使各

种年龄的男子能在下列方面切实承担责任：促进两性平等；采取负责任的性行为

和生殖行为，包括预防性传播感染和使用安全套；履行父母亲的责任；以及在公

共和私人生活中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6. 有越来越多的反对暴力和推动两性平等的男性团体正在开展出色的工作，促

进对两性平等的敏感认识和两性公平。不过，在出版物和各种运动中仍没有广泛

提及因强奸导致的怀孕、其他意外怀孕以及生育选择等话题。 

7. 我们敦促这些团体成员以及各地的男子为生育权利承担责任，将这一权利作

为男子的问题，办法是积极促进和支持安全孕产以及妇女可紧急避孕和安全堕

胎。此外，在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和预防怀孕问题上，我们敦促男子为伙伴交

流、谈判和正确使用男用和女用安全套平等承担责任，因为这些是目前仅有的双

重保护技术。 



 E/CN.6/2010/NGO/50

 

309-65884 (C) 

 

 C． 使妇女能行使生育权利和性权利 
 

8. 《行动纲要》(第 106 段(k)分段)指出，防止意外怀孕应始终被置于最优先

地位，并妇女应得到堕胎后护理，并有机会进行法律所允许的安全堕胎。《纲要》

还指出，各国应考虑审查含有对进行非法堕胎的妇女实行惩罚性措施的法律。在

2009 年 10 月举行的第四届人口和发展问题全球议员会议上，400 多名议员和部

长重申并再次要求审查“仍然限制人们获得性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所有法律和做

法”。 

9. 我们呼吁政府、多边组织、捐助机构和民间团体将充分的生育权利、包括可

安全合法地堕胎充分纳入其有关妇女权利的倡导工作中。 

10. 《行动纲要》(第 83 段(k)分段)请各国政府“在正规教育方案中有关妇女健

康问题方面，酌情移除法律、规章和社会对进行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的障碍”。

此外，《纲要》重申，生殖健康“还包括性健康，其目的是增进生活和个人关系”

(见第 9 段)。因此，我们请上述团体将性权利教育纳入其性和生殖健康教育方案

中。这将进一步帮助满足第 95 段所述需求，以满足“青少年教育和服务的需求，

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负责任地对待性的问题”。 

 D. 将生殖健康的各个方面联系或融合起来 
 

11. 《行动纲要》(第 106 段(c)分段)强调，有必要与妇女和社区组织合作，制

订和执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保健方案，以解决妇女在整个生命期间的需求，并考

虑到她们多重作用和责任、对她们的时间的要求。 

12. 上述建议得到了议员会议的支持，议员会议呼吁将一整套基本的、能够负担

得起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和信息充分纳入社区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服务、艾滋病

毒/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生殖道感染、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和预防、产妇

和新生儿及儿童健康。 

13. 一些多边组织和民间组织正致力于此类联系和融合工作。我们敦促更多的团

体这样做，并将生殖健康中经常被搁置在一边的方面纳入此类方案中，如紧急避

孕、安全堕胎护理、妇女主动采取的艾滋病毒预防，包括女用安全套和生殖器人

乳头状瘤病毒的预防接种。 

 


